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二次会议
第218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曩天林、石道孔、龚家芳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受理情况

州公安局接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提案》后，州禁毒委领导高度重视，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，成立了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召开了专门会议，将建议、提案进行任务分解，明确了由州禁毒办具体承办。州禁毒办接办后高度重视，立即召开会议就如何办理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提案》进行专题研究。

二、提案办理情况

您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提案》中提出：

（一）关于“进一步提高禁毒工作的责任意识，各负其责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”的问题。

一是高站位推动。州委、州政府对禁毒工作高度重视，清醒认识和判断当前毒情形势，把凝聚共识、加强组织领导作为禁毒工作的“制高点”，形成州委书记、州长任禁毒委主任的“双主任”负责制；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全州禁毒工作汇报，研究破解禁毒工作重点难点问题，要求多措并举、综合治理破解工作难题；召开多次会议，部署推动各项禁毒工作措施落地见效。二是高起点规划。为更好地发挥禁毒办统筹、指导、协调等职能，禁毒委主任会议研究决定，将州禁毒办调整提升至州委政法委，并从相关成员单位抽调工作人员，强化禁毒办力量建设。三是高标准要求。以整治毒品滥用为目标，落实包保联系责任制，严格考评问责，拟由两办印发《德宏州毒品滥用问题整治工作方案》《德宏州毒品滥用整治工作包保责任制》《德宏州毒品滥用问题整治工作绩效考评办法》，形成党委政府主责、各部门主抓、各级领导包保、严格考评问责“四位一体”的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关于“进一步加大毒品危害的宣传力度。预防教育是治本之策，应加大力度开展毒品，预防教育工作，让宣传教育活动进村寨、社区、校园，使青少年学生、公民的防毒拒毒能力进一步加强”的问题。
一是以乡镇农村为禁毒宣传重点区域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。在“6.26”“三下乡”“六进”等日常宣传品牌持续开展的同时，紧紧抓住重要时间节点，在人员较密集场所、广大农村、偏远山区、民族地区，通过悬挂宣传横幅、张贴宣传标语、散发禁毒宣传单、宣传用品、播放宣传短片等形式开展持续化、常态化、社会化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。通过电视讲话、村社大喇叭、微信群等传播媒介上宣传预防毒品的基本知识、新型毒品的危害等，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二是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，提升毒品预防教育实效。以《禁毒条例》规定的形式，落实小学每学年不少于4课时，初中以上不少于6课时的毒品预防教育专题课程，做到教学计划、大纲、教材、课时、师资“五落实”；年内在全州创建4所省级“毒品预防示范学校”和“毒品预防图书角”，使毒品知识、种类、危害普及到所有在校学生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这一媒介，使教育与时代相结合，与学生兴趣相一致，普及毒品预防教育知识，扩大受众面，加深影响力。三是以禁毒专干、禁毒志愿者队伍、驻村工作队等为禁毒宣传力量，提高禁毒预防针对性实效性。利用农闲时间，深入广大边远农村地区，开展入户宣传讲解、发放资料、用品，有针对性、持续性的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，最大限度消除宣传死角和盲区，形成社会帮教、全民参与的多元化禁毒宣传方式，调动全社会营造全民识毒、防毒、拒毒、禁毒的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关于“进一步加大毒品源头的打击和处罚力度，早发现及时打，打小打早，打防互动遏制毒品源头”的问题。

持续深化“5.14”机制，以“两打两控”、“净边”专项行动为抓手，采取有效的堵源截流措施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，以大数据应用为先导，提升打击效能，让涉毒犯罪无所遁形，实现毒品堵在境外、打在州内、减少内流的目标，树立收戒、巩固、减少一名吸毒人员与侦破一起毒品案件同等重要的理念，既注重打击大宗毒品犯罪，也注重打击零星贩毒活动，最大限度遏制州内零星贩毒消费市场的扩大蔓延。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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